
113.03.22修訂 

國立金門大學修業證明申請表 

   申請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 

學系(所)別 學    號 姓    名 出    生 
年 月 日 

退學時間 電 子 信 箱 聯絡電話 

    學年度 

學  期 

  

退    學    原    因 

  申 請 人 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簽名蓋章    因學業成績       因操行成績 

 因志趣不合       其他原因               

領    取    方    式 
備註： 

一、修業證明書之補發收費新臺幣伍拾元。 

二、請檢附身分證影印本乙份。 

二、本證明書附「歷年成績單」乙份。 

□ 自行領取             領取人簽名：  

□ 郵寄（請檢附工本費及回郵信封（貼足『掛號』郵資，填寫完整收

件人姓名、地址、電話等） 

出納組承辦人 註冊組承辦人 註 冊 組 長 

   

教     務     長 校        長 

  

 


